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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分類結果、原有職業技能、安全需要及將來謀生計畫定之。除法令別有規定或罹疾病、或基於戒

護之安全，或因教化之理由外，受刑人一律參加作業。分配作業後，非具有管教或安全上之需要，

不得中途轉業。」，臺北監獄考量陳員為卸任元首，為避免其他收容人有突發不當舉措，維護其人

身安全，未配工場作業，從事簡單之舍房作業。另陳員除例假日外，每日均於室外運動場至少運動

30 分鐘，符合監獄行刑法第 50 條：「受刑人除有不得已事由外，每日運動半小時至一小時。但因

作業種類認為無運動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之規定。 

陳員於本（101）年 3 月初因身體不適，經醫師建議戒護外醫詳細檢查，臺北監獄爰配合衛生

署桃園醫院安排，於本（101）年 3 月 7 日戒送至該院進行醫療團隊建議之相關檢查，又因陳員罹

冠心症等疾病需進一步診療，故住院觀察及檢查，經該院詳細診療後，審酌其病情以藥物持續治療

即可，遂於本（101）年 3 月 13 日出院返監。 

陳員自戒護住院返監執行迄今，該監對其健康狀況及生活動態均予以密切注意，並且輔以早

、晚檢測血壓、脈搏及體溫，如陳員有反映身體不適症狀，即與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聯繫，旋安

排專科醫師入監給予診療，陳員目前主述症狀均由署桃醫院胸腔科醫師開立口服藥物治療追蹤中。

另該監將依署桃出院時醫囑，審慎辦理其外醫回診事宜。 

至於陳員可否保外就醫一節，按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規定：「受刑人現罹疾病，在監內不能為

適當之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監或醫院。」，陳員前經署立

桃園醫院醫療團隊詳細診療後，診斷罹有冠心症等疾病，目前服藥控制中，臺北監獄審酌署立桃園

醫院之醫囑（宜門診續追蹤）及陳員目前之病況，認尚無保外醫治之必要，惟仍持續密切觀察其健

康狀況。 

（五十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長照服務人數預估落差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31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600） 

有關長照服務人數預估落差問題： 

一、為建構我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及各地方政府自 97 年度起全面推動我

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結合社、衛政等跨專業資源，提供失能民眾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

庭托顧、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復健服務、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老人營養餐飲服務、喘息服務、交通接送服務，以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項服務；並按失能

者之家庭經濟情況提供不同補助比率，低收入者由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者補助 90%，一

般戶自 99 年度起由補助 60%提高為 70%。 

二、長期照顧計畫推動初期，成效不如預期，為提升各地方政府執行效率，內政部除賡續輔導各地

方政府推動長期照顧計畫，並於 99 年度起推動各項改進策略包括： 

(一)將一般戶部分負擔比率由 40%調降為 30%。 

(二)修正社會福利補助規定，提高資本門經費（含修繕費、設施設備費）補助比率，由 70%

提高為 90%，民間單位僅需自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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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100 年補助各地方政府聘用 43 名社工人力，101 年補助 47 名社工

人力，進行轄內長期照顧服務資源之開發與運用。 

(四)結合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購置交通車輛及司機人事費，99 年度計核定補助 19 部車及 21

名司機人事費；100 年度計核定 9 部車及 20 名司機人事費；101 年計核定 21 部車及 48

名司機人事費，以增加失能老人使用本項服務之便利性。 

(五)協助各地方政府主動篩選低收入、中低收入且領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者 3 萬 3,310 名

，列為優先評估及提供服務對象，並將 1,564 人納入照顧服務（其中居家服務 1,207 人）

。 

(六)增加居家服務單位（雇主）應負擔勞健保費及勞退準備金補助費用，提高為按照顧服務

員投保薪資等級提供不同補助金額，最高由內政部及各地方政府補助 80%，並請各地方

政府於委託或補助契約明定照顧服務員每小時時薪不得低於 150 元，所餘 30 元時薪則用

於績效獎金、年終獎金、保費等照顧服務員之必要支出，以增加照顧服務員投入工作與

留任之意願。 

(七)增加居家服務督導費補助，由每案每月 500 元提高為 550 元，以促進居家服務之專業發

展，拓展與充實長照服務資源，強化服務供給量能。 

(八)因應服務對象之失能樣態與多元照顧需求，加強辦理照顧服務員在職訓練、失智症老人

照顧訓練等，以提升照顧服務人力之素質與專業知能，維護照顧品質。 

三、經過內政部與各地方政府積極努力，自 99 年度起長照計畫服務量能與服務人數開始明顯增加

，99 年度服務人數計 6 萬 4,320 人，較 98 年度增加 1 萬 1,740 人，成長 22.33%；100 年度服

務人數計 8 萬 7,547 人；並在本院支持下，99 年度動用第二預備金 7,800 萬元，100 年動用第

二預備金 3 億 8,000 萬元經費支應，101 年度本院並已匡列長照計畫預算經費計 18 億 8,578 萬

元，較 100 年度額外增加 2 億 8,871 萬元，使有需要長照服務的民眾能獲得所需之服務。 

四、為了解長照計畫實際服務使用情形，擴大服務基礎，並進行服務檢討與調整，以有效因應民眾

需求，內政部業於 100 年度分別辦理居家服務及日間照顧服務使用者滿意度調查： 

(一)居家服務使用者滿意度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使用者對於居家服務措施所提供的協助，

包含洗澡、換穿衣服、行走、上廁所等，其滿意度皆在 9 成以上，顯示居家服務已見政

策成效，並獲使用者之高度肯定與支持。 

(二)日間照顧服務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同樣地有 9 成 7 之主要照顧者對日間照顧中心提供的

服務表示滿意；另主要照顧者認為失能長輩在使用日間照顧服務以後，對其生活品質有

顯著改善者計有 7 成 5，對於自己照顧負荷的程度上有顯著減輕者合計有 8 成 1。顯見日

間照顧服務對於失能長輩及其家庭照顧者已具相當效益。 

（五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媒體報導經濟部施部長宴請「名嘴」

引發「摸頭」質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30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99） 


